
依據本府及各公所所報資料彙編。

3.本季住院及門診補助總額＝（住院醫療補助之合計＋低收入戶及其他身份別門診之醫療補助）。
2.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可取得之醫療給付者，不得再申請醫療補助，故不予計列。
1.本表編製2份，1份送主計處，1份自存外，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衛生福利部統計處資料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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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

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：
填表說明：

備 註

1,446.0

－

739.0

707.0

1,264.0

－

691.0

573.0

170.0

－

39.0

131.0

12.0

－

9.0

3.0

1,785,402

－

887,483

897,919

1,605,527

－

835,317

770,210

161,875

－

38,666

123,209

18,000

－

13,500

4,500

99

－

53

46

86

－

49

37

11

－

3

8

2

－

1

1

78

－

42

36

67

－

38

29

9

－

3

6

2

－

1

1

21

－

11

10

19

－

11

8

2

－

－

2

－

－

－

－

總計

0-未滿18歲

18-未滿65歲

65歲以上

合計

合計

合計

合計

男

男

男

男

女

女

女

女

－

－

－

1,900,457

1,390,545

509,912

1,282,182

919,361

362,821

430,892

379,803

51,089

187,383

91,381

96,002

－

－

－

46

31

15

46

31

15

34

23

11

9

7

2

3

1

2

789

546

243

584

382

202

108

88

20

97

76

21

1,900,457

1,390,545

509,912

總計

男

女

中華民國115年第1季( 1月至3月 )

花蓮縣辦理社會救助醫療及看護補助概況

10720-05-01-2

花蓮縣政府(社會局)公 開 類

季 報 每季終了後20日前編送

編製機關

表 號

住 院 醫 療

戶及其他身份別門診
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本季住院及門診

住院人次(人次) 住院總日數(日) 醫療補助金額(元)

性 別

(1)+(2)
(元)
總 額

醫療補助

A+B
 (人次)
受益人次

A
合計

入戶
低收

收入戶
中低

身份別
其他

入戶
低收

收入戶
中低

身份別
其他

(1)
合計

入戶
低收

收入戶
中低

身份別
其他

  B
 (人次)
受益人次

  (2)
金額(元)
醫療補助

合計

住院人次(人次) 住院總日數(日) 看護補助金額(元)

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身份別
其他

合計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身份別
其他

身份別
其他年齡及性別

合計合計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


